產品供應與銷售代理契約書
立合約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(以下簡稱甲方)

台灣普及行動商務有限公司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
合　約　內　容
1、 本合約自簽署日起永久有效，欲終止本代理關係，需經由甲乙雙方之任一方以書面通知對造始生效力，否則本合約效力將自行展延 (付費項目則需另行付費本合約方為有效)。
（1） 乙方代理甲方之任一產品供貨期間屆滿，甲方已不從事該產品之製造生產或代理，甲方需於終止供貨前一個月內通知乙方使產品下架，該產品代理關係終止。 

（2） 甲方產品經由乙方代理市場推廣銷售期間，甲方之產品銷售後如遇消費者糾紛，在甲方與消費者責任未釐清前，本契約代理關係效力自動中斷，如消費者交易糾紛事件已經由甲方完成善後處理，甲方需另行以書面通知乙方進行續約，本契約時效始繼續。 

（3） 甲方之產品在本契約時效期間於乙方網站展售之產品資料，其代工處理費用需先支付予乙方。
2、 甲方供貨，需以商品為單位配合乙方填寫【產品代理銷售簽核單】及【套裝式商品型錄網頁申請單】，所填寫之商品表單乙式兩份做為合約附件，【產品代理銷售簽核單】中所載之退傭比例則作為乙方進行產品市場推廣之勞務所得。

3、 甲方提供之產品文字表述，如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律，以致於造成乙方損害，甲方應付相關賠償責任並不得歸疚於乙方；無論乙方為甲方所設計之文案，未經上網前必須交由甲方確認方可更新上網，一經上網後，即視同甲方已完成確認動作，爾後如有發生任何問題，由甲方擔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4、 甲方不得提供違法、違禁或違反其他相關法令之商品，若因此而引起糾紛或訴訟，概

    由甲方負法律責任。
5、 甲方於接到乙方傳送之訂單後， 　　 個工作日內(扣除國定假日)，需將商品交由特約物流公司或掛號郵寄方式送出，所需之運費一律在售價（報價）中內含。甲方產品送出時，務必核對由消費者本人親自簽收，關於產品之物及權利擔保責任，以及運送風險由甲方負擔。
六、消費者訂購之商品一律以貨到付款方式銷售，購物之發票由甲方開立寄送。 

七、消費者於本公司系統中的訂購行為，除甲方於商名說明項上註明不得退貨外，其猶豫 

    權利受相關法令保障，以收貨單為憑7日內退貨，惟送貨成本由消費者負擔。 
八、每月售貨額於每月15日及月底結算，甲方並於結算後10日前，將本公司網站代理銷售
之勞務所得，存入本公司帳戶。

九、甲方與消費者之交易糾紛，應由雙方自行解決，乙方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交易糾紛含

    客戶購買之產品有瑕疵、錯誤或其他因素導致消費者使用本系統後拒絕付款等情事。

    而糾紛經仲裁單位仲裁後若屬甲方責任，則由甲方負擔上項交易款項之退還，乙方已收
取之代理銷售勞務所得，無返還責任。
十、甲方有權參與乙方舉辦之各項促銷與展覽活動，需由甲方支付部份參加活動費用者需獨
立於本契約之外另行支付於乙方。
十一、甲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，若商品短缺時，應於一週內主動告知乙方，並於網站系統上
將商品下架並公告之。
十二、甲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，若因故歇業時，應義務告知乙方，本合約得自動時效中斷。 

十三、本合約如有疑議或爭執依誠信原則解決。
十四、本合約未約定者依中華民國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處理。 因本合約引起之疑義﹑

    　爭執或糾紛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，如有訴訟之必要時，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市
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十五、本合約雙方各執乙份。

立合約書人：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統一編號：
郵遞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電子郵件：

乙方：台灣普及行動商務有限公司
統一編號：29013530
郵遞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77巷30-3號
服務電話：07-380-1695；0910-807-716
傳真號碼：07-380-8382
(以下空白)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